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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 

 

(1995年 6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78 号发布　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

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民兵武器装备管理，保障民兵完成作战、

执勤、训练等项任务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本条例所称民兵武器装备，是指配备给民兵使用和

储存的武器、弹药和军事技术器材。 

第三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民兵武

器装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，防止发生丢失、被盗等事故，

确保安全，保障民兵能随时用于执行任务。 

第四条　全国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在国务院、中央军事

委员会领导下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(以下简称总参谋部)

主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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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区、省军区(含卫戍区、警备区，下同)、军分区(含警备区，

下同)、县(含自治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，下同)人民武装部和

乡(含民族乡、镇，下同)人民武装部、企业事业单位人民武装部，

负责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民兵武器装备管理

工作的领导，督促有关单位做好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应当协助军事机关做好民兵武

器装备管理工作，解决有关问题。 

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和本地区军事机关的

要求，把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纳入管理计划，做好各项工作。 

第六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管理，应当贯彻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军

的方针，实行管理科学化、制度化，管好现有武器装备，立足于

民兵使用现有武器装备完成各项任务。 

第二章　职责与分工 

第七条　军区、省军区、军分区、县人民武装部、乡人民武

装部、企业事业单位人民武装部管理民兵武器装备，履行下列职

责： 

(一)根据本条例和上级军事机关有关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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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制定本地区或者本单位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的规章制度； 

(二)组织、督促所属单位和人员执行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法规

和规章制度，建立和保持良好的管理秩序； 

(三)选配和培训民兵武器装备看管人员和技术人员； 

(四)教育民兵武器装备的看管人员和使用人员管好用好武

器装备； 

(五)做好民兵武器装备的安全和防止事故工作； 

(六)掌握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情况，及时报告并解决管理中的

问题； 

(七)完成上级军事机关赋予的与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有关的

其他工作。 

第八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看管人员和使用人员应当履行下

列职责： 

(一)遵守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； 

(二)熟悉民兵武器装备性能，做到会使用、会保养、会检查、

会排除一般故障； 

(三)保守民兵武器装备秘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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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做好民兵武器装备的安全和防止事故工作； 

(五)看管和使用民兵武器装备的其他有关职责。 

第九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配备、补充、调整、动用、封存等

组织计划工作，由军事机关司令部门负责。 

第十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储存保管、技术鉴定、维护修理等

技术管理工作，按照职责分工，由军事机关的司令部门或者装备

技术部门负责。 

第三章　配备与补充 

第十一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配备与补充，由总参谋部统一规

划。军区、省军区、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，根据上级的规划，

制定本地区的配备与补充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二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配备，应当根据基干民兵的组建

计划和战备、执勤、训练等项任务的需要，做到保障重点，合理

布局。 

第十三条　民兵配属部队执行作战、支前任务所需的武器装

备，由县人民武装部配发；到达部队后，由所在部队按照损耗补

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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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调整，按照管辖范围，分别由县

人民武装部、军分区、省军区、军区批准；超出管辖范围的，由

上级军事机关批准；调出民兵系统的，由总参谋部批准。 

第十五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制造、装配、接收、购置，必须

经总参谋部批准。 

第四章　保管与使用 

第十六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保管，应当符合技术和战备、安

全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值班、交接、登记、检查、保养等制度，做

到无丢失、无损坏、无锈蚀、无霉烂变质。 

武器、弹药应当分开存放。 

第十七条　民兵武器装备，应当集中在县以上民兵武器装备

仓库保管；因战备、值勤的需要，经省军区批准，可以由乡人民

武装部、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民兵值勤点保管。 

配备给乡、企业事业单位的高射机枪和火炮，由乡人民武装

部、企业事业单位保管。 

第十八条　省军区、军分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管理，除依

照本条例执行外，并应当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仓库业务管理

的有关规定；县以下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管理，除依照本条例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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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外，并应当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有关规定。 

第十九条　保管民兵武器装备的乡人民武装部、企业事业单

位必须有牢固的库房、枪柜(箱、架)和可靠的安全设施，配备专

职看管人员。 

第二十条　民兵武器装备仓库是国家的军事设施，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》

做好保护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　掌握武器装备的民兵和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

看管人员，应当由人民武装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查批准，并报上

一级军事机关备案。 

第二十二条　省军区、军分区和县、乡人民武装部民兵武器

装备仓库的新建、扩建和改建，应当纳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划统筹

安排，所需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解决。企业事业单位民兵武器装

备仓库的修建和改建所需的经费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解决。 

省军区、军分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职工工资、公务事业费

和福利费等，从国防费中开支；县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维修费、

业务费和职工工资等，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　平时启用封存的民兵武器装备，应当经过批准。

启用简易封存的民兵武器装备，由军分区以上军事机关批准；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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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新品和长期封存的民兵武器装备，由省军区以上军事机关批准。 

第二十四条　高等院校学生军事训练用的教练枪，应当按照

规定经过批准，由当地县人民武装部提供，由院校负责保管。 

学生军事训练用的教练枪，必须经过技术处理，使其不能用

于实弹射击。 

第二十五条　高等院校、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

学生军事训练所需的实弹射击用枪，由当地县人民武装部提供并

负责管理。 

第二十六条　民兵配合部队执行任务或者配合公安机关维

护社会治安，需要动用民兵武器装备时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七条　民兵武器装备，不得擅自借出。因执勤、训练

需要借用配发给民兵或者民兵组织的武器装备的，必须报经县人

民武装部批准。借用县以上民兵武器装备仓库保管的民兵武器装

备，必须报上一级军事机关批准。 

第二十八条　保管与使用民兵武器、弹药的，必须遵守下列

规定： 

(一)不准随意射击、投掷； 

(二)不准用与武器非配用的弹药射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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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不准持武器、弹药打闹； 

(四)不准随意拆卸武器、弹药和改变其性能； 

(五)不准擅自借出武器、弹药； 

(六)不准擅自动用武器、弹药打猎； 

(七)不准擅自携带武器、弹药； 

(八)不准动用武器、弹药参加械斗和参与处理民间纠纷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因执行任务需要，按照规定配发给个人的民兵

武器、弹药，实行持枪证和持枪通行证制度。持枪证和持枪通行

证式样及使用办法，由总参谋部规定。 

第三十条　民兵弹药的使用，应当执行用旧存新、用零存整

的原则。军事训练、武器修理、试验等剩余的弹药，必须交回县

以上民兵武器装备仓库保管，列入本年度装备实力统计，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不得私自留存。 

第三十一条　民兵、学生军事训练所需弹药，由总参谋部规

定标准和下达指标，逐级进行分配。 

第三十二条　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或者总参谋部批准，民兵为

外国人进行军事表演所需弹药，由省军区拨给。 

第三十三条　修理、试验民兵武器和进行试验、化验所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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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弹药，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标准执行，由省军区装备技术

部批准拨给；未设装备技术部的，由司令部批准拨给。 

第三十四条　严禁挪用、出租、交换民兵武器装备。 

未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或者总参谋部批准，不得馈赠、出售民

兵武器装备。 

第三十五条　未经总参谋部批准，不得动用民兵武器装备从

事生产经营活动。 

第三十六条　发生民兵武器装备丢失、被盗等事故时，应当

立即向当地军事机关和人民政府报告，并迅速处理。 

军事机关必须及时逐级上报总参谋部。 

第五章　修理与报废 

第三十七条　县人民武装部负责修理其管理的民兵武器装

备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修理其保管的民兵武器装备；无力修理的，

由军分区、省军区、军区修械所(厂)修理。其中，弹药的修理，

由省军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负责；无力修理的，由军区司令部门

安排修理。 

民兵武器装备维修所需的经费，从民兵事业费的装备管理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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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费中开支。 

第三十八条　军分区、省军区修械所负责修理民兵武器装备

和军分区、省军区直属分队的武器装备。其职工工资、公务事业

费和福利费等从国防费中开支。 

第三十九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分级和转级，按照中国人民解

放军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十条　民兵武器装备的报废，应当经过批准。报废的批

准和处理权限，由总参谋部规定。 

民兵武器装备的报废处理规则，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民兵武器装备，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自行

处理。 

第四十一条　严禁将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维修费、民兵武器装

备维修材料或者备件挪作他用。 

第六章　奖励与惩处 

第四十二条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人民政府、

军事机关给予奖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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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同抢劫、盗窃、破坏民兵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危害民兵武

器装备的行为进行斗争的； 

(二)在危险事故中抢救或者保护民兵武器装备，或者避免危

险事故发生的； 

(三)长期在基层从事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或者在民兵武

器装备维修等项工作中，完成任务出色的； 

(四)在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中从事危险作业，圆满完成任

务的； 

(五)在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成

绩突出的。 

第四十三条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属于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(一)私藏、盗窃、抢劫、破坏民兵武器装备，或者利用民兵

武器装备进行违法活动的； 

(二)擅自制造、装配、接收、购置民兵武器装备或者擅自挪

用、出租、交换、馈赠、出售、携带、留存、动用、借出民兵武

器装备的； 



- 12 -

(三)挪用民兵装备管理维修费、武器装备维修材料或者备件

的； 

(四)玩忽职守，致使民兵武器装备丢失、被盗或者损坏、锈

蚀、霉烂变质，影响使用的； 

(五)违反民兵武器装备操作规程和使用规定，造成后果的； 

(六)在民兵武器装备受到抢劫、盗窃、破坏时，不采取制止

和保护措施，致使武器装备遭受损失的； 

(七)对民兵武器装备事故隐瞒不报的； 

(八)有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的。 

第四十四条　有本条例第四十三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单位，除

对主管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、行政处罚或者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外，应当对该单位给予通报批评，并限期改正。 

第七章　附则 

第四十五条　民兵通信装备、工兵装备、防化装备的管理办

法，由总参谋部根据本条例制定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军区可以根据本条例，制

定本地区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的具体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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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　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